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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2021_2022__E5_95_86_E

5_93_81_E6_B5_81_E9_c43_502244.htm 企业按照会计规定计算

的所得税前会计利润（以下简称“税前会计利润”）与按税

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以下简称“纳税所得”）之间

，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就其原因和性质不同可

以分为两种，即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 所谓永久性差异

是指由于企业一定时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纳税所得之间计算

的口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企业按会计原则计算的税前会计

利润与按税法规定计算的纳税所得，其确认收支的口径往往

是不同的。如税法规定：企业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

的损失等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但从会计核算的

角度看，这些支出均属企业发生的费用支出，应当体现在其

经营损益中，应在计算税前利润时予以扣除，在这种情况下

二者之间就产生了差异。再如，企业购买国库券取得的利息

收入，从会计核算上讲，属于企业的一种收益，构成税前会

计利润的组成内容；而税法则规定企业购买国库券取得的利

息收入可以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这样会计上计算的税前

会计利润与税收上计算的纳税所得之间也会产生差异。这种

差异在各会计期间都有可能产生，它在本期发生以后，不能

够在以后期间转回。 所谓时间性差异是指企业一定时期的税

前会计利润与纳税所得之间由于有些收入和支出项目计入纳

税所得的时间与计入税前会计利润的时间不一致所产生的差

异。如企业的某项固定资产，税法规定其使用年限为10年，

按直线法计提折旧，每年提取10％的折旧。企业对该项固定



资产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规定其折旧年限为5年，按直线折旧

法计算每年应提取20％的折旧。这样，从一个会计年度看，

由于会计核算和税收计算所采用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年折

旧率不同，从而使得按会计原则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和按税

法规定计算的纳税所得产生差异，并由此导致从当期损益中

扣除的所得税和当期应交所得税计算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某

一时期产生以后，可以在以后一期或若干期内转回。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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